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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委託屏東縣政府辦理屏東縣恆春鎮城南段138地
號等17筆國有土地改良利用工作計畫 

財政部109年10月7日台財產改字第10900317640號函核定 

壹、計畫緣起 

屏東縣政府為解決恆春鎮觀光遊憩旅次吸引量大地區停車問題及滿足

民眾至屏東縣恆春鎮公所（下稱鎮公所）、衛生所、戶政事務所等行政

機關洽公及未來鄰近社會福利設施及公教會館停車需求，配合行政院

「前瞻基礎建設－城鄉建設－改善停車問題計畫」擬於本計畫國有土

地併同毗鄰屏東縣有土地（詳附件1-2縣有土地清冊）興建地上4層立

體停車場。經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下稱國產署)與屏東縣政府協商以委

託方式辦理改良利用，依國有財產法第47條及其施行細則等規定，訂

定本計畫，據以執行。 

貳、計畫依據 

一、國有財產法第47條第2項第3款。 

二、國有財產法施行細則第48條、第48條之1、第48條之3。 

三、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結合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國有非公用不動產改

良利用作業原則。 

叁、計畫範圍及其不動產權利狀況 

一、計畫範圍為屏東縣恆春鎮城南段138地號等17筆國產署經管國有土

地，面積4,640.26平方公尺(詳附件1-1國有土地清冊、附件2地籍

圖、附件3市區街道區位圖)。 

二、國產署與屏東縣政府依本計畫簽訂委託改良利用契約後，如有增加

或減列改良利用範圍內之國、縣有土地標的，得經雙方協議以換文

方式辦理。 

肆、計畫目標 

一、興建立體停車場以紓緩周邊道路停車需求，並形塑良好道路景觀，

同時解決觀光遊客、居民洽公停車需求。 

二、位於恆春鎮交通輻散中心，未來配合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規劃恆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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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觀光鐵道計畫及屏東縣政府規劃恆春轉運站等建設計畫完成後，

將衍生更多轉乘停車需求，興建立體停車場可活用土地，並達成推

廣大眾運輸使用。 

伍、土地使用現況及利用管制規定 

一、土地使用現況：公園旁人行步道、少許道路、造景樹、花卉、地磚

停車場、貨櫃屋、候車亭、木製涼亭、未掛門牌之磚造平房(原屬鎮

公所宿舍)、庭院、花台、水泥地等。 

二、土地利用管制規定：本計畫國有土地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為停車

場用地，做立體使用時，其建蔽率不得超過80%、容積率不得超過

960%，應依該區都市計畫及相關法令管制規定辦理。 

陸、辦理方式 

一、國產署由國產署南區分署（下稱南區分署）與屏東縣政府負責本計

畫執行及簽約事宜。 

二、本計畫國有土地併同毗鄰屏東縣有土地（下稱本案整體開發公有土

地），由屏東縣政府規劃自行興建立體停車場完成後，以出租方式辦

理公開招商引進符合土地使用管制規定之產業，研訂招商文件（內

容包括開發用途、廠商資格及其應負擔義務事項、租賃權轉讓限制

《含時點、受讓資格》及租賃契約《下稱租約》等內容)，與廠商簽

訂租約。 

三、屏東縣政府應於招商文件及租約中明定廠商對其承租土地，不得請

求設定地上權，且不得轉租他人。 

四、租約存續期間最長10年，租期屆滿倘廠商無違約情事者，經屏東縣

政府及南區分署同意後得予續租4次，每次續租期限最長為10年。租

約屆滿或終止時，屏東縣政府得再次辦理招商。上述租期末日，不

得在委託期間末日後。 

五、屏東縣政府於完成公告招商前，如有各級政府機關辦理各項活動，

或有民眾需用本計畫國有土地者，得提供不超過3個月短期利用，惟

不得供建築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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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辦理機關及期間 

一、委託機關：國產署 

二、受託機關：屏東縣政府 

三、委託期間：自委託改良利用契約簽訂日起，至屏東縣政府與廠商簽

訂租約屆滿或終止，且不再辦理招商日止，並不得逾首次簽訂租約

日起50年。 

捌、雙方之權利義務 

一、國產署 

（一）國產署應於本計畫報奉財政部核定後，責成南區分署與屏東縣政

府限期簽訂委託改良利用契約，及點交本計畫國有土地予屏東縣

政府管理運用，配合本計畫執行。 

（二）南區分署應配合本計畫需要，核發或協助提供相關書面文件或用

印事宜。 

（三）南區分署應配合屏東縣政府招商作業進度，會同研擬招商作業文

件，並得派員參與廠商評選作業。 

（四）南區分署於屏東縣政府未能於本點第二項第（二）款所定期限前

完成招商時，得終止委託改良利用契約；其經同意延期，未能於

期限前完成招商者，亦同。 

二、屏東縣政府 

（一）本計畫經財政部核定後，屏東縣政府應依南區分署通知期限內簽

訂委託改良利用契約及點收本計畫國有土地後，善盡管理及維護

責任，進行環境維護、綠美化與必要管理事宜。如有被占用情

事，應負責排除占用及追收使用補償金。 

（二）屏東縣政府應於簽訂委託改良利用契約日起3年內，擬訂招商作業

相關文件，並洽南區分署同意後，辦理招商作業及完成招商。如

未能依限完成招商，應於期限屆滿前通知南區分署徵得國產署同

意延期。 

（三）屏東縣政府應負責招商作業完成前管理或經營工作，招商後履約



第4頁，共10頁 

管理、經營事項，與他人發生一切權利義務關係，除有第玖點第

二項規定不可歸責於廠商情形外，均由屏東縣政府負責監督及處

理。 

（四）本計畫國有土地點收後如有遭棄置廢棄物或土壤、地下水污染情

事者，屏東縣政府應負責督促廠商或自行依環保相關法令於限期

內清除、改善及整治。 

（五）委託改良利用契約期限屆滿或終止時，地上建物及設施除經徵得

南區分署同意無償移轉為國有或經屏東縣政府取得本計畫國有土

地合法使用權源外，屏東縣政府應自行或督促廠商於限期內拆除

騰空，交還本計畫國有土地。屆期未交還者，應負責排除占用及

追收使用補償金。 

玖、土地改良物處理方式 

一、委託期間屏東縣政府於本計畫國有土地興建之地上建物及設施，如

需辦理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時，應會同南區分署連件向登記機關

辦理預告登記，並以中華民國(南區分署)為權利人。 

二、租約期限屆滿，或期限屆滿前因可歸責於廠商事由而終止租約者，

地上物及設施除經南區分署同意無償移轉為國有或經屏東縣政府取

得本計畫國有土地合法使用權源外，以拆除騰空方式處理；因不可

歸責於廠商事由而終止租約者，由南區分署、屏東縣政府與廠商三

方協議處理。 

拾、經費籌措方式 

一、本計畫國有土地相關稅捐： 

（一）地價稅:由南區分署負擔。 

（二）前款以外之各項稅捐（包括但不限於營業稅）:由屏東縣政府負擔。 

二、招商前置作業所需經費（含建築設計規劃監造、新建工程、先期規

劃、研擬招商文件、看管維護等費用）：由屏東縣政府負擔。 

三、招商、簽約及履約管理所需經費（含招商公告、宣導行銷、履約管

理、督導營運、維護管理等費用）：由屏東縣政府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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拾壹、收益項目、雙方分收比率及效益評估 

一、收益項目：包括屏東縣政府與廠商簽訂租約所收取土地租金、營運

權利金、屏東縣政府將本計畫國有土地提供短期利用使用費及排除

占用所追收使用補償金等收益。 

二、收益計收基準： 

（一）土地租金：由屏東縣政府依本計畫引進產業特性，設定土地年租

金。但前述計收土地年租金低於當期申報地價總額5％者，應改按

當期土地申報地價年息5％計收土地年租金。 

（二）營運權利金： 

1.營運權利金底價及收取基準由屏東縣政府綜合考量財務計畫、政

策推動及產業扶植等因素訂之，並應以營運權利金競標，或列為

必要評審項目。 

2.依決標營運權利金，按本計畫國有土地占本案整體開發公有土地

面積比率，計算本計畫國有土地營運權利金。 

（三）短期利用使用費： 

1.各級政府機關或民眾辦理各項活動申請短期利用者，收取使用

費，收費基準由屏東縣政府依個案情形訂定，但不得低於下列基

準：【（土地當期申報地價年息5％×提供使用面積）×提供利用日

數/365】。 

2.各級政府機關屬臨時性或緊急性公務用或公共用等特殊情形，經

徵得南區分署同意者，得無償提供，惟不得供建築使用。 

（四）使用補償金： 

1.本計畫國有土地點交後，招商前置作業階段遭占用者，占用期間

使用補償金，依前款提供短期利用規定收費基準計算。 

2.租約期限屆滿，或期限屆滿前因可歸責於廠商事由而終止租約，

廠商未依限交還本計畫國有土地時，占用期間使用補償金，依原

租約約定之土地租金及營運權利金計算。但原租約約定之土地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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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及營運權利金總和低於法令規定之基地租金基準者，改按法令

規定之基地租金基準計算。 

三、雙方分收比率：土地租金、營運權利金、短期利用使用費及使用補

償金，由屏東縣政府按50％計算分收後，餘50％撥付南區分署。但

當期撥付土地租金不足支付南區分署當期須負擔地價稅及應收取作

業費總和者，應改按上開稅費總和金額撥付土地租金，且不得抵扣

他期土地租金。 

四、收益撥付：土地租金、營運權利金、短期利用使用費及使用補償

金，屏東縣政府應於收取後1個月內，依前項雙方分收比率計算金額

結算撥付南區分署。但契約期限屆滿或終止當期收益應於屆滿或終

止日起1個月內結算撥付。 

五、效益評估： 

（一）增裕公庫收益： 

1.本案完成招商後，預估國產署50年委託期間可收取本計畫國有土

地之土地租金1,333萬元及營運權利金9,343萬元，合計1億675萬

元；屏東縣政府50年委託期間可收取本案整體開發公有土地之土

地租金1,394萬元及營運權利金9,772萬元，合計1億1,166萬元。 

2.本案整體開發公有土地完成開發後，預估每年政府可課徵地價稅

10.91萬元、房屋稅53.81萬元及營業稅45.09萬元，50年稅收

5,490萬元。 

（二）提升經濟動能：本案整體開發公有土地預估可吸引民間投資金額

1.8億元，完成招商後可提供9個就業機會。 

（三）節省管理成本：本計畫國有土地預估每年可節省勘查、除草及管

理維護費用10萬元。 

拾貳、其他相關事宜 

一、本計畫未盡事宜，得視需要隨時協議。協議結果涉及計畫變更者，

應修正本計畫，並依原計畫報核程序辦理。 

二、依下列情形終止本計畫者，南區分署與屏東縣政府不得請求對方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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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任何賠（補）償或分擔已支付費用，且屏東縣政府應依南區分署

通知期限內返還本計畫國有土地： 

（ㄧ）屏東縣政府於公告招商前，南區分署另有處分、利用需要，經陳

報終止本計畫。 

（二）屏東縣政府未於南區分署通知期限內簽訂委託改良利用契約及點

收本計畫國有土地。 

（三）屏東縣政府於簽訂委託改良利用契約後，因故未能辦理招商，或

未能於第捌點第二項第（二）款所定期限前完成招商。 

（四）委託期間，因情事變更或其他因素，經南區分署與屏東縣政府協

議終止本計畫。 

三、南區分署為瞭解本計畫執行情形，得適時通知屏東縣政府，就招

商、營運、收支或帳務情形提出說明，或至現場訪查，屏東縣政府

應予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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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1：國有土地清冊 

序次 
鄉鎮 
市區 

地段 地號 所有權人 管理機關 持分 
面積 

(平方公尺) 
使用分區 

1 

恆春鎮 城南段 

138 

中華民國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全部 

43.04 

停車場用地 

2 211 48.14 

3 211-1 9.74 

4 211-2 46.66 

5 211-3 53.59 

6 212 1311.28 

7 212-2 16.60 

8 213-1 42.90 

9 213-3 215.18 

10 213-4 475.84 

11 247 0.24 

12 256 1.23 

13 257 1.90 

14 258-2 448.66 

15 259-1 9.12 

16 261-1 849.70 

17 262 1066.44 

合計 4,640.26 

 

附件1-2：縣有土地清冊 

序次 
鄉鎮 
市區 

地段 地號 所有權人 管理機關 持分 
面積 

(平方公尺) 
使用分區 

1 
恆春鎮 城南段 

264-1 
屏東縣 屏東縣政府 全部 

105.47 
停車場用地 

2 269 0.98 

小計 106.45  

屏東縣政府將以協議價購或徵收取得私有土地（取得後再以換文方式納入縣有土地清冊） 

3 
恆春鎮 城南段 

255 私人 － 全部 2.40 
停車場用地 

4 263 私人 － 全部 29.78 

小計 32.18  

合計 13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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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地籍圖 
 

 
 

 
招商範圍 
 

計畫範圍（財政部國有財產署經管） 
 

縣有土地（屏東縣政府經管） 

 

私有土地（屏東縣政府將以協議價購或徵收取得後納入招商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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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市區街道區位圖 

 

 


